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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产生尾矿的单位或者尾矿库运

营、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时通过全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平台填报上一年度产

生的相关信息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向环境排放

尾矿水，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

标志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违反本办

法规定，未按要求组织开展污染隐患排查治理的，

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尾矿，是指金属非金属矿山开采出的

矿石，经选矿厂选出有价值的精矿后产生的固体

废物。

（二）尾矿库，是指用以贮存尾矿的场所。

（三）封场，是指尾矿库停止使用后，对尾

矿库采取关闭的措施，也称闭库。

（四）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包括尾矿库

所属企业和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尾矿库管理维护

单位。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7月1日起施

行。《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国家环境

保护局令第11号）同时废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已经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科技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林草局

　2022年4月26日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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